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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3-17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6 

结合《公约》的目标和宗旨， 

审查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 

领域新技术的各个方面 

  思考文件 

  主席提交 

  导言 

1.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方授权政府专家小组(专家小组)结合《公约》的

目标和宗旨，审查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技术的问题。《特定常规武器公

约》专家小组今天是联合国系统唯一正式处理这一问题的政府间论坛，汇集了相

关的跨学科见解和专长。为了使《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进程具有价值和持续的相

关性，重要的是确保继续向专家小组会议提供资金支持，确保所有缔约方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包括业界对讨论做出贡献。 

2.  2017 年用于专家小组的时间从 10 天缩短到 5 天，主席认为，通过彻底审查

技术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其在特定军事系统中的实例，专家小组今年可以有一个良

好的开端。专家小组还可继续过去三年关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相关法律和伦理

问题的有益讨论，包括有关规范自主驾驶车辆等民用自主系统使用的国家法律以

及公司方面的新的发展情况。就有关技术、军事效用和致命性/伦理考虑进行透

彻的三重审查，将有助于专家小组进入下一阶段的讨论，下一阶段可能侧重于确

定方法，如定义和其他概念，并可能将视线缩小到政策路径。 

3.  为了促进讨论并协助各代表团准备专家组会议，主席提出了以下三大类问

题。这些问题仅仅旨在帮助开始对三类中每个类别进行实质性审查。这些问题既

非详尽，也不完全代表有关这一主题的所有意见；特别是某些与政策有关的问

题，它们属于下一阶段讨论的问题，目前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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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 

 哪些技术正在或可能有助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它们可否被广泛地

定性为人工智能/自主系统(AI/AS)？ 

 它们正在或可能被用于哪些民用目的？ 

 自主系统最好是想象为有形机器人(分立的)还是虚拟机(分散的信息处

理系统)？是否有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讨论未涵盖的其他技术途径(例如

神经形态、人类增强)？ 

 从目前 AI/AS 技术来看，自主的各个方面有哪些？与完全自主(即使是

理想化的)相比，我们在这些方面(能源自主、计算自主等)位于何处？ 

 近几年已经发生了转变(谷歌猫脸探测器和 DeepMind 基于 DQN 算法的

Atari 2600 2D 游戏机、尤金·古斯特曼智能聊天机器人通过图灵测试、

Alpha GO 等)，还是有可能从具体应用程序(弱人工智能)转向通用人工

智能(强人工智能)，导致最终的“智力爆炸”/“奇点”/“超级智能”

(超人工智能)？ 

 现有系统如何核实(构建是否正确)和验证(是否构建了正确的系统)？现

有和计划中的自主系统是否可以辨认(知道什么和如何知道)？机器能描

述它们的学习吗？ 

 业界如何处理人和社会的安全问题(例如黑客和隐私)？可以使自主机器

绝对不被黑客入侵吗？ 

 是否存在针对机器行为的软件/硬件锁，能否防止学习机绕过/更改软件/

硬件锁？ 

 人工智能的变革性质及其可能普遍存在是否限制了以任何方式讨论致

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抑或人工智能像过去其他两用技术一样？ 

  军事效用 

 正在或可能部署自主技术的具体领域是什么？后勤？情报、监视和侦

察？边防和区域防御？其部署方式是否可能通过任务蠕升或其他方式

导致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 

 是否存在更有可能部署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特定领域(如海面和海面

下领域)？为什么？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对进攻和防御能力的影响，哪个更多？致命性自

主武器系统的潜在部署是否可能降低使用武力的门槛？它是否可能加

强不对称部署武力或秘密使用武力？是否有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有关的军备竞赛和稳定性考虑？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是否有可能潜在扩散/学习与恐怖分子和其他不法

非国家行为者一起行事？ 

 是否有甚至在目前《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背景下也可取的具体军事

应用(战争遗留爆炸物、排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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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是否能够适应现有军事指挥和控制链？是

否有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独特的具体理论问题？ 

 潜在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是否符合现有与部署、持有、贸易或转让

有关的军备透明的概念？ 

  致命性/伦理问题 

 现有或计划的自主系统的法律问责和赔偿责任在何方？ 是在计划-开发

者、合法所有者、用户还是/抑或机器方面？ 

 计划或已有规范如无人驾驶汽车、娱乐或同伴机器人和聊天室等自主

系统的国家或地区法律的主要特点是什么？1 

 是否存在可能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讨论相关的现有行为守则或行业

标准？2 这些参考文件中什么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相关？ 

 如遗传学等其他领域是否有规范见解？ 

 针对人和国家控制的行为制定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否可以继续比照适

用于潜在的自主机器及通过何种中介机制适用？ 

 在发展、测试和部署之前，潜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如何适合现有国

家武器审查？ 

 在贸易(原产地规则等)和知识产权等其他国际政策领域，是否存在有关

潜在自主系统的法律漏洞？ 

 机器能否在人的意义上(现象意识、故意、创造性、同情心、演进、带

具身智能的自由行为体)真正智能化？ 

 何种伦理道德系统或具体伦理价值观可以适用于机器？在不同的道德/

神学系统中，意识与人－物质世界互动的不同观点如何在一套针对学

习机的普遍适用的禁令中得到调和？ 

 迄今为止，与伦理/道德相关的问题集中在吞噬生命的机器上。如果以

人机成对协作行动或人类增强的方式呢？ 

 这些伦理禁令如何编纂？一台机器能否成为一个道德的行为体？ 

 

     

  

 1 例如，大韩民国“智能机器人开发和分销法”，和欧洲联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2015/2103(INL))。 

 2 如电机和电子工程师学会 P7000-7002“关于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伦理考虑的全球倡议”和英

国“EPSRC-AHRC 机器人原理”。 


